
选拔体检知情同意书

以下内容请受检者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已知晓：
1.按中央军委文件规定要求：体检过程中，涉及身高、视力、听力、血压、心率、心电图等项目的检查结果未达合格标准的，请在体检现场向体检医师提出复检申请，工作人员将现场组织复查。
2.受检者完成体检、离场之前，工作人员会将其当天参加体检的、除化验类项目以外的全部现场检查项目结论予以当面告知，请认真核对，无异议后签字确认。如受检者对于自身某项体检结果存有异议，请在签字确认前向工作人员提出，由工作人员上报体检组现场答复处理。女性受检者因生理期导致现场检查项目结果异常的，应在签字离场前向体检组说明情况。
3.经受检者确认本人体检结论无异议并签字离场后，承检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再受理受检者后续提出的、现场已经确认过的体检项目异议处理申请。
（请受检者本人在横线处书写此句：“体检前我已知晓并认可上述内容。”）


受检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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